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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
食堂食品异物投诉处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食堂食品卫生安全管理，公平、公正、及时有

效处理食品异物投诉，维护师生的合法权益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，

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食堂食品异物是指食堂提供的菜品中混入的不

应有的物品，如头发、昆虫、钢丝球、杂物、异味或变变质的食物

等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后勤管理部所辖各餐厅及用餐档口（含

合作经营）。

第四条 食堂供应的饭菜、食品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

全法》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等规定的，依

据相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；根据食品异物发生的具体情况，按照“依

法依规，友好协商，一事一议，妥善处理”的原则进行协商处理。

第五条 因食堂方面原因导致供应的饭菜或食品中出现异物，

就餐师生一经发现并及时向食堂反映（含经核实的网络投诉），将

依据《食堂食品安全卫生、服务质量反馈处理流程》（附件 1）进行

处理。经食堂工作人员与当事人现场确认属实后，立即调换问题餐

品，根据异物性质、大小及其可能造成的健康影响等因素，经双方

协商，分别给予退还当餐全部餐费或根据学校相关制度对涉事单件

餐品售价的相应倍数给予经济补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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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如师生本人当餐食用食堂供应的存在异物的饭菜、食

品，因此受到损害的，食堂按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

定承担责任，赔偿就餐师生相应损失。

第七条 若出现就餐师生有多人腹泻、疑似食物中毒等食品安

全事故的，及时启动《桂林理工大学空港校区食堂食物中毒应急预

案》，并上报食品安全监管部门，按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调查鉴定

的结果，食堂承担相应责任，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处理。

第八条 若涉及食品是否变质等问题，在现场无法确认的，由

食堂和当事人共同联系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或者具有相关资质的第

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鉴定，按照检测鉴定结果确定相应责任；检

测费用原则上由提出异议一方先行垫付；最终根据检测结论，由责

任方承担全部检测费用及相关后果。

第九条 食堂与就餐师生就食品异物或其他问题发生争议时，

双方协商解决不成的，可向校内相关监管部门投诉，请求调解或申

请听证。

第十条 食品安全管理部门和投诉处理专员，跟踪食堂投诉处

理与回访，分析投诉处理效果，推动工作改进、服务优化。

第十一条 为了提高学校食堂员工的食品安全意识和能力，学

校将定期开展食品安全培训和教育活动，确保每位员工能够正确操

作和管理食品。

第十二条 对于违反学校食品安全制度的行为，学校将采取相

应的处罚措施，包括警告、罚款、停职、解雇等，严肃处理违规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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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，维护学校食品安全和品牌形象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后勤管理部负责解

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11 月 18 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食堂食品安全卫生、服务质量反馈处理流程图

2.食堂投诉记录表

3.食品理赔记录表

后勤管理部

2025 年 11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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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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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食堂投诉记录表
记录时间

投诉者姓名 单位（学院） 联系方式

投诉窗口

投诉类型 □服务态度 □食品质量
□食堂环境

卫生
□其他

投诉内容

问题分析

投诉处理

结果

□立即解决 □及时上报解决 □调查后解决

（简要描述处理具体结果，相关资料可作附件）

处理人（签字）：

备注：《食品理赔记录表》作为此表的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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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食品理赔记录表
姓名 学号（工号）

院系（部门） 班级

联系电话 食品名称

消费金额（元） 理赔金额（元）

问题描述

申请人签字：

日 期：

审批意见

调查小组成员签字：

日 期：

后勤管理部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日 期：

备注：1）此表一式两份，原件交财务部，复印件交食堂办公室留存。2）理赔需要申请

人提供身份证和银行卡正反面复印件，且本人在复印件签字、写电话号码、写银行卡的开

户行具体信息。


